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556號

上  訴  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黃維勳  

            黃維誠  

            黃維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志陽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美麗  

　　　　　　黃美鳳  

                      

　　　　　　　　　　　

            黃美華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黃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

25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6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黃美麗、黃美鳳、黃美華、黃志豪經合法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

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卷三第49

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莊烟（民國87年5月12日死

亡）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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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契約），由莊烟提供所有坐落新竹市○○段000○000○00

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5棟大樓（下

稱系爭大樓）。上訴人原應於85年8月底完工，將系爭大樓

中之C、D棟全棟及E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交付莊烟，

卻持續占用，伊至107年9月27日始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取得占

有。系爭房屋點交時，設備多已老舊不堪使用，上訴人竟拒

絕修補，伊共受有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280萬2,425元之

損害。爰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8

0萬2,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

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

論述）。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約定，倘伊未依建造執照期限將系爭

大樓興建完成、辦妥交屋，全部之保證金由莊烟沒收，作為

違約賠償，被上訴人既是請求因遲延給付所生賠償，僅得依

該約定沒收伊交付之保證金100萬元，不得重複求償；再

者，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隨時要求伊改正施工缺失，伊於85

年1、2月間數次要求莊烟驗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莊烟並

曾於85年12月5日非法終止系爭契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

該等時間起算，亦早已罹於時效；退萬步言，伊於85年間通

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人遲延多年方受領系爭房屋，

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伊至多祇須賠償磁磚破損

修復費用1萬6,000元及廢料清理費用480元等語，資為抗

辯。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宣告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莊烟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

契約，由莊烟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預

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嗣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交

付系爭房屋獲勝訴判決確定，於107年9月27日經由強制執行

程序取得系爭房屋之占有，經鑑定，系爭房屋修復至系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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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2,425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370至372、410頁），復有本院105年度建上

更（一）字第3號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65號判

決、確定證明書、原法院執行命令及執行筆錄、莊烟之繼承

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資料、系爭契約、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出

具之房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建造執照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98至128、204至214頁、卷二第13至26頁、

卷四第7至523頁、卷五第211頁），堪信為真。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賠償280萬2,425元本息，則為上訴人所拒，並以前

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契約為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應

依承攬之相關規定為處理：

　　１觀諸系爭契約約定，莊烟與上訴人之合建關係，乃莊烟提

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待系爭大樓興建

完成，各取得總建物總價值50％，莊烟可分得系爭房屋、

E棟2、3樓房屋暨坐落基地、停車位，雙方均得自行指

定、變更建造執照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二第13至26頁），

即莊烟提供土地，上訴人建築房屋，就預定分配之房屋，

各自以自己或指定之人名義請領建造執照，取得分配之房

屋所有權，嗣房屋建築完成，再將系爭土地辦理分割、移

轉登記予上訴人或其指定之人。據此可知，上訴人係承攬

興建莊烟分得之房屋，莊烟則將應給付上訴人之報酬，充

作上訴人買受分歸其所有房屋基地之價金，性質上當屬承

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既是主張上訴

人為莊烟興建之系爭房屋於交付時存有瑕疵，構成不完全

給付（見本院卷二第159、160頁），自應適用承攬之相關

規定為處理。被上訴人另案訴請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法

院同認系爭契約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依承攬之規定

處理被上訴人所為請求，有本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

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裁定附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459至469頁、卷三第61至63頁），適可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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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２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或可定性為互易云云（見本院卷二

第164頁），疏未考量被上訴人係原始取得系爭房屋，無

與上訴人以地易屋之情況，互易之說容有誤會。

（二）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

人，構成不完全給付：

　　１依卷附原法院執行筆錄及現場照片所示，系爭房屋點交

時，有油漆剝落、牆面水泥破損、屋況老舊等情形（見原

審卷一第126至162頁），與系爭契約約定本旨係上訴人應

交付甫興建完成之房屋，明顯有間。原法院為此委請新竹

市建築師公會就系爭房屋有無未依約施作，或因損壞、不

堪使用而須更換之項目為鑑定，經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內

容，現場逐一檢視、測量，認定系爭契約所載設備皆有設

置，但有設備材料老舊或損壞不堪使用，及非屬系爭契約

約定設置應予拆除等狀況，計有如原判決附件一「須更換

項目及須拆除項目列表」所示項目（下稱系爭項目）應予

更換或拆除，所需修復費用總計280萬2,425元，有鑑定報

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四第7至523頁），堪認上訴人將系

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時，系爭房屋確有部分設備老舊不

堪使用之瑕疵，欠缺應具備之品質及價值。上訴人坦言系

爭大樓預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見本院卷二第3

71、410頁），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4項約定，本應於

完工後30日取得使用執照、於水電內外管線及瓦斯內外管

線完成後交屋（見原審卷二第21、22頁），卻遲至被上訴

人獲勝訴判決、聲請強制執行，才於107年9月27日移轉占

有，該等系爭房屋於點交前未妥善管理、維護所生瑕疵給

付之損害，應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所致，構成不完全給

付。

　　２被上訴人起訴時，依修繕空間區分細項求償3,013萬0,545

元（見原審卷一第8、18、19頁），原審判決後，於本院

改為依鑑定報告所載系爭項目求償280萬2,425元，並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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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項目、金額均在起訴範圍內，經上訴人表示不爭執，

同意以之為攻防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事

後空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電梯修繕費用較鑑定報告所列

金額少，且原無短少零件之記載，拆除費用是鑑定人依被

上訴人要求所增列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57頁），非僅與

前述自認不符，對照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報價單本含有

電梯更換及拆除工程等費用（見原審卷一第170至202

頁），鑑定報告所附會勘紀錄表亦載明電梯廠商於108年

至現場報價時即發現零件遭竊之事（見原審卷四第51

頁），而該廠商為出具上開報價單之同一廠商（見原審卷

一第198頁、卷四第197頁），足徵被上訴人於起訴時已將

零件短少之損失列為求償內容，難認系爭項目有非屬瑕疵

給付之範圍，上訴人此部分所陳，無從憑信。

（三）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１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

條規定甚明，同法第495條第1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

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得請求損害賠償。被

上訴人為莊烟之繼承人，有莊烟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

籍資料可資證明（見原審卷一第204至214頁），上訴人於

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構成不

完全給付，則已認定如上，被上訴人既曾於108年3月14日

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前述瑕疵為修補（見

原審卷一第164至168頁），未獲置理，其依系爭契約、繼

承之法律關係，並援引首揭規定，請求上訴人負不完全給

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２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僅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沒

收保證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云云（見本院卷三第7、8

頁），然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沒收保證金事由乃「未依

建造執照期限建築完成並辦妥交屋」（見原審卷二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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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與本件乃交付有瑕疵房屋之情況，要屬二事，被上

訴人尚無重複求償之問題；又民法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同法第498、499、514條等規定，

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者，應於工作交付後5年內發現瑕

疵，於發現瑕疵後1年內行使權利，俾使當事人之權利義

務能早日確定，系爭房屋於107年9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之

前，系爭房屋有無瑕疵、有哪些瑕疵、上訴人會否先行檢

修再予交付等事實，皆難以確認，本件之瑕疵發現時間、

權利行使期間，自應從系爭房屋交付時始得起算，此不因

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於系爭大樓興建過程中隨時要求改正

施工之缺失，抑或上訴人與莊烟或被上訴人間曾有請求驗

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及主張終止契約等爭議，致異其認

定，是上訴人據此所陳之各消滅時效起算點，俱無可取，

於攻防中言及之6個月短期時效（見本院卷二第451頁），

則非本件之事實及契約定性所得適用。準此，原法院於10

8年9月24日收案（見原審卷一第2頁），距107年9月27日

系爭房屋交付之時間尚不及1年，無上訴人所指罹於時效

之情形。　　　　　　

（四）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１系爭房屋經鑑定，修復至系爭契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

萬2,425元，上訴人並就鑑定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應修復之

系爭項目及金額表示無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1頁），衡酌

被上訴人於原審求償金額為3,013萬0,545元（見原審卷一

第8頁），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約定後所列系爭房屋應修

復之細項、金額未逾被上訴人請求範圍，且均屬瑕疵給付

之損害賠償範疇，已說明如前，兩造復不爭執原判決認定

之遲延利息起算日及利率（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

人即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２上訴人另指稱伊於85年間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人遲延受領，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云云（見本

院卷三第8頁），惟民法第234條規定之受領遲延，必須債

務人對於債權人確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而為債權人無故

拒絕收受者，始足當之，倘債務人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

付，難認已生提出給付之效力，上訴人於85年通知莊烟點

交系爭房屋時，系爭大樓有未按圖施工、鋼筋配筋不足、

混凝土抗壓強度未達契約約定等欠缺結構安全之瑕疵，且

被上訴人於94年5月2日催告上訴人補正未果等節，業經本

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認定在案，並判決上訴人

應賠償被上訴人356萬6,085元本息確定（見本院卷二第45

9至469頁），莊烟或被上訴人拒絕受領系爭房屋有正當事

由，無由認定受領遲延，自不因上訴人曾通知莊烟點交系

爭房屋，或逕自將部分設置交付社區管理委員，即生交付

之效力，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受領遲延，據此要求依受領

遲延之時間計算兩造分擔金額、僅就磁磚破損修復及廢料

清理等費用為賠償，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

訴人給付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

此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

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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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頁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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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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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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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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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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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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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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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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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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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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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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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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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556號
上  訴  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黃維勳  
            黃維誠  
            黃維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志陽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美麗  


　　　　　　黃美鳳  
                      
　　　　　　　　　　　
            黃美華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黃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25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6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黃美麗、黃美鳳、黃美華、黃志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卷三第49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莊烟（民國87年5月12日死亡）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莊烟提供所有坐落新竹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5棟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上訴人原應於85年8月底完工，將系爭大樓中之C、D棟全棟及E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交付莊烟，卻持續占用，伊至107年9月27日始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取得占有。系爭房屋點交時，設備多已老舊不堪使用，上訴人竟拒絕修補，伊共受有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280萬2,425元之損害。爰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80萬2,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約定，倘伊未依建造執照期限將系爭大樓興建完成、辦妥交屋，全部之保證金由莊烟沒收，作為違約賠償，被上訴人既是請求因遲延給付所生賠償，僅得依該約定沒收伊交付之保證金100萬元，不得重複求償；再者，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隨時要求伊改正施工缺失，伊於85年1、2月間數次要求莊烟驗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莊烟並曾於85年12月5日非法終止系爭契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該等時間起算，亦早已罹於時效；退萬步言，伊於85年間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人遲延多年方受領系爭房屋，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伊至多祇須賠償磁磚破損修復費用1萬6,000元及廢料清理費用480元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莊烟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由莊烟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預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嗣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交付系爭房屋獲勝訴判決確定，於107年9月27日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取得系爭房屋之占有，經鑑定，系爭房屋修復至系爭契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2,425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70至372、410頁），復有本院105年度建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65號判決、確定證明書、原法院執行命令及執行筆錄、莊烟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資料、系爭契約、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出具之房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建造執照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98至128、204至214頁、卷二第13至26頁、卷四第7至523頁、卷五第211頁），堪信為真。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280萬2,425元本息，則為上訴人所拒，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契約為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應依承攬之相關規定為處理：
　　１觀諸系爭契約約定，莊烟與上訴人之合建關係，乃莊烟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待系爭大樓興建完成，各取得總建物總價值50％，莊烟可分得系爭房屋、E棟2、3樓房屋暨坐落基地、停車位，雙方均得自行指定、變更建造執照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二第13至26頁），即莊烟提供土地，上訴人建築房屋，就預定分配之房屋，各自以自己或指定之人名義請領建造執照，取得分配之房屋所有權，嗣房屋建築完成，再將系爭土地辦理分割、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或其指定之人。據此可知，上訴人係承攬興建莊烟分得之房屋，莊烟則將應給付上訴人之報酬，充作上訴人買受分歸其所有房屋基地之價金，性質上當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既是主張上訴人為莊烟興建之系爭房屋於交付時存有瑕疵，構成不完全給付（見本院卷二第159、160頁），自應適用承攬之相關規定為處理。被上訴人另案訴請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法院同認系爭契約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依承攬之規定處理被上訴人所為請求，有本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裁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59至469頁、卷三第61至63頁），適可佐參。
　　２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或可定性為互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4頁），疏未考量被上訴人係原始取得系爭房屋，無與上訴人以地易屋之情況，互易之說容有誤會。
（二）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構成不完全給付：
　　１依卷附原法院執行筆錄及現場照片所示，系爭房屋點交時，有油漆剝落、牆面水泥破損、屋況老舊等情形（見原審卷一第126至162頁），與系爭契約約定本旨係上訴人應交付甫興建完成之房屋，明顯有間。原法院為此委請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就系爭房屋有無未依約施作，或因損壞、不堪使用而須更換之項目為鑑定，經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內容，現場逐一檢視、測量，認定系爭契約所載設備皆有設置，但有設備材料老舊或損壞不堪使用，及非屬系爭契約約定設置應予拆除等狀況，計有如原判決附件一「須更換項目及須拆除項目列表」所示項目（下稱系爭項目）應予更換或拆除，所需修復費用總計280萬2,425元，有鑑定報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四第7至523頁），堪認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時，系爭房屋確有部分設備老舊不堪使用之瑕疵，欠缺應具備之品質及價值。上訴人坦言系爭大樓預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見本院卷二第371、410頁），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4項約定，本應於完工後30日取得使用執照、於水電內外管線及瓦斯內外管線完成後交屋（見原審卷二第21、22頁），卻遲至被上訴人獲勝訴判決、聲請強制執行，才於107年9月27日移轉占有，該等系爭房屋於點交前未妥善管理、維護所生瑕疵給付之損害，應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所致，構成不完全給付。
　　２被上訴人起訴時，依修繕空間區分細項求償3,013萬0,545元（見原審卷一第8、18、19頁），原審判決後，於本院改為依鑑定報告所載系爭項目求償280萬2,425元，並主張該等項目、金額均在起訴範圍內，經上訴人表示不爭執，同意以之為攻防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事後空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電梯修繕費用較鑑定報告所列金額少，且原無短少零件之記載，拆除費用是鑑定人依被上訴人要求所增列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57頁），非僅與前述自認不符，對照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報價單本含有電梯更換及拆除工程等費用（見原審卷一第170至202頁），鑑定報告所附會勘紀錄表亦載明電梯廠商於108年至現場報價時即發現零件遭竊之事（見原審卷四第51頁），而該廠商為出具上開報價單之同一廠商（見原審卷一第198頁、卷四第197頁），足徵被上訴人於起訴時已將零件短少之損失列為求償內容，難認系爭項目有非屬瑕疵給付之範圍，上訴人此部分所陳，無從憑信。
（三）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１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規定甚明，同法第495條第1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得請求損害賠償。被上訴人為莊烟之繼承人，有莊烟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資料可資證明（見原審卷一第204至214頁），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構成不完全給付，則已認定如上，被上訴人既曾於108年3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前述瑕疵為修補（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68頁），未獲置理，其依系爭契約、繼承之法律關係，並援引首揭規定，請求上訴人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２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僅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沒收保證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云云（見本院卷三第7、8頁），然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沒收保證金事由乃「未依建造執照期限建築完成並辦妥交屋」（見原審卷二第18頁），與本件乃交付有瑕疵房屋之情況，要屬二事，被上訴人尚無重複求償之問題；又民法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同法第498、499、514條等規定，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者，應於工作交付後5年內發現瑕疵，於發現瑕疵後1年內行使權利，俾使當事人之權利義務能早日確定，系爭房屋於107年9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之前，系爭房屋有無瑕疵、有哪些瑕疵、上訴人會否先行檢修再予交付等事實，皆難以確認，本件之瑕疵發現時間、權利行使期間，自應從系爭房屋交付時始得起算，此不因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於系爭大樓興建過程中隨時要求改正施工之缺失，抑或上訴人與莊烟或被上訴人間曾有請求驗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及主張終止契約等爭議，致異其認定，是上訴人據此所陳之各消滅時效起算點，俱無可取，於攻防中言及之6個月短期時效（見本院卷二第451頁），則非本件之事實及契約定性所得適用。準此，原法院於108年9月24日收案（見原審卷一第2頁），距107年9月27日系爭房屋交付之時間尚不及1年，無上訴人所指罹於時效之情形。　　　　　　
（四）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１系爭房屋經鑑定，修復至系爭契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2,425元，上訴人並就鑑定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應修復之系爭項目及金額表示無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1頁），衡酌被上訴人於原審求償金額為3,013萬0,545元（見原審卷一第8頁），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約定後所列系爭房屋應修復之細項、金額未逾被上訴人請求範圍，且均屬瑕疵給付之損害賠償範疇，已說明如前，兩造復不爭執原判決認定之遲延利息起算日及利率（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即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２上訴人另指稱伊於85年間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人遲延受領，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云云（見本院卷三第8頁），惟民法第234條規定之受領遲延，必須債務人對於債權人確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而為債權人無故拒絕收受者，始足當之，倘債務人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難認已生提出給付之效力，上訴人於85年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時，系爭大樓有未按圖施工、鋼筋配筋不足、混凝土抗壓強度未達契約約定等欠缺結構安全之瑕疵，且被上訴人於94年5月2日催告上訴人補正未果等節，業經本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認定在案，並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356萬6,085元本息確定（見本院卷二第459至469頁），莊烟或被上訴人拒絕受領系爭房屋有正當事由，無由認定受領遲延，自不因上訴人曾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或逕自將部分設置交付社區管理委員，即生交付之效力，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受領遲延，據此要求依受領遲延之時間計算兩造分擔金額、僅就磁磚破損修復及廢料清理等費用為賠償，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556號
上  訴  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黃維勳  
            黃維誠  
            黃維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志陽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美麗  

　　　　　　黃美鳳  
                      
　　　　　　　　　　　
            黃美華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黃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
25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6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黃美麗、黃美鳳、黃美華、黃志豪經合法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
    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卷三第49頁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莊烟（民國87年5月12日死亡
    ）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由莊烟提供所有坐落新竹市○○段000○000○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5棟大樓（下稱系
    爭大樓）。上訴人原應於85年8月底完工，將系爭大樓中之C
    、D棟全棟及E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交付莊烟，卻持
    續占用，伊至107年9月27日始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取得占有。
    系爭房屋點交時，設備多已老舊不堪使用，上訴人竟拒絕修
    補，伊共受有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280萬2,425元之損害
    。爰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80萬2
    ,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
    訴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
    。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約定，倘伊未依建造執照期限將系爭
    大樓興建完成、辦妥交屋，全部之保證金由莊烟沒收，作為
    違約賠償，被上訴人既是請求因遲延給付所生賠償，僅得依
    該約定沒收伊交付之保證金100萬元，不得重複求償；再者
    ，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隨時要求伊改正施工缺失，伊於85年
    1、2月間數次要求莊烟驗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莊烟並曾
    於85年12月5日非法終止系爭契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該
    等時間起算，亦早已罹於時效；退萬步言，伊於85年間通知
    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人遲延多年方受領系爭房屋，相
    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伊至多祇須賠償磁磚破損修
    復費用1萬6,000元及廢料清理費用480元等語，資為抗辯。
    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莊烟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
    契約，由莊烟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預
    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嗣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交
    付系爭房屋獲勝訴判決確定，於107年9月27日經由強制執行
    程序取得系爭房屋之占有，經鑑定，系爭房屋修復至系爭契
    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2,425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370至372、410頁），復有本院105年度建上
    更（一）字第3號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65號判
    決、確定證明書、原法院執行命令及執行筆錄、莊烟之繼承
    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資料、系爭契約、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出
    具之房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建造執照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98至128、204至214頁、卷二第13至26頁、
    卷四第7至523頁、卷五第211頁），堪信為真。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賠償280萬2,425元本息，則為上訴人所拒，並以前
    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契約為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應
      依承攬之相關規定為處理：
　　１觀諸系爭契約約定，莊烟與上訴人之合建關係，乃莊烟提
      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待系爭大樓興建
      完成，各取得總建物總價值50％，莊烟可分得系爭房屋、E
      棟2、3樓房屋暨坐落基地、停車位，雙方均得自行指定、
      變更建造執照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二第13至26頁），即莊
      烟提供土地，上訴人建築房屋，就預定分配之房屋，各自
      以自己或指定之人名義請領建造執照，取得分配之房屋所
      有權，嗣房屋建築完成，再將系爭土地辦理分割、移轉登
      記予上訴人或其指定之人。據此可知，上訴人係承攬興建
      莊烟分得之房屋，莊烟則將應給付上訴人之報酬，充作上
      訴人買受分歸其所有房屋基地之價金，性質上當屬承攬與
      買賣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既是主張上訴人為
      莊烟興建之系爭房屋於交付時存有瑕疵，構成不完全給付
      （見本院卷二第159、160頁），自應適用承攬之相關規定
      為處理。被上訴人另案訴請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法院同
      認系爭契約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依承攬之規定處理
      被上訴人所為請求，有本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裁定附卷可憑（見本
      院卷二第459至469頁、卷三第61至63頁），適可佐參。
　　２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或可定性為互易云云（見本院卷二
      第164頁），疏未考量被上訴人係原始取得系爭房屋，無
      與上訴人以地易屋之情況，互易之說容有誤會。
（二）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
      ，構成不完全給付：
　　１依卷附原法院執行筆錄及現場照片所示，系爭房屋點交時
      ，有油漆剝落、牆面水泥破損、屋況老舊等情形（見原審
      卷一第126至162頁），與系爭契約約定本旨係上訴人應交
      付甫興建完成之房屋，明顯有間。原法院為此委請新竹市
      建築師公會就系爭房屋有無未依約施作，或因損壞、不堪
      使用而須更換之項目為鑑定，經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內容
      ，現場逐一檢視、測量，認定系爭契約所載設備皆有設置
      ，但有設備材料老舊或損壞不堪使用，及非屬系爭契約約
      定設置應予拆除等狀況，計有如原判決附件一「須更換項
      目及須拆除項目列表」所示項目（下稱系爭項目）應予更
      換或拆除，所需修復費用總計280萬2,425元，有鑑定報告
      存卷可參（見原審卷四第7至523頁），堪認上訴人將系爭
      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時，系爭房屋確有部分設備老舊不堪
      使用之瑕疵，欠缺應具備之品質及價值。上訴人坦言系爭
      大樓預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見本院卷二第371
      、410頁），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4項約定，本應於完
      工後30日取得使用執照、於水電內外管線及瓦斯內外管線
      完成後交屋（見原審卷二第21、22頁），卻遲至被上訴人
      獲勝訴判決、聲請強制執行，才於107年9月27日移轉占有
      ，該等系爭房屋於點交前未妥善管理、維護所生瑕疵給付
      之損害，應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所致，構成不完全給付
      。
　　２被上訴人起訴時，依修繕空間區分細項求償3,013萬0,545
      元（見原審卷一第8、18、19頁），原審判決後，於本院
      改為依鑑定報告所載系爭項目求償280萬2,425元，並主張
      該等項目、金額均在起訴範圍內，經上訴人表示不爭執，
      同意以之為攻防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事
      後空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電梯修繕費用較鑑定報告所列
      金額少，且原無短少零件之記載，拆除費用是鑑定人依被
      上訴人要求所增列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57頁），非僅與
      前述自認不符，對照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報價單本含有
      電梯更換及拆除工程等費用（見原審卷一第170至202頁）
      ，鑑定報告所附會勘紀錄表亦載明電梯廠商於108年至現
      場報價時即發現零件遭竊之事（見原審卷四第51頁），而
      該廠商為出具上開報價單之同一廠商（見原審卷一第198
      頁、卷四第197頁），足徵被上訴人於起訴時已將零件短
      少之損失列為求償內容，難認系爭項目有非屬瑕疵給付之
      範圍，上訴人此部分所陳，無從憑信。
（三）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１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
      條規定甚明，同法第495條第1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
      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得請求損害賠償。被
      上訴人為莊烟之繼承人，有莊烟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
      籍資料可資證明（見原審卷一第204至214頁），上訴人於
      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構成不
      完全給付，則已認定如上，被上訴人既曾於108年3月14日
      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前述瑕疵為修補（見
      原審卷一第164至168頁），未獲置理，其依系爭契約、繼
      承之法律關係，並援引首揭規定，請求上訴人負不完全給
      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２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僅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沒收
      保證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云云（見本院卷三第7、8頁）
      ，然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沒收保證金事由乃「未依建造
      執照期限建築完成並辦妥交屋」（見原審卷二第18頁），
      與本件乃交付有瑕疵房屋之情況，要屬二事，被上訴人尚
      無重複求償之問題；又民法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依同法第498、499、514條等規定，承攬之
      工作為建築物者，應於工作交付後5年內發現瑕疵，於發
      現瑕疵後1年內行使權利，俾使當事人之權利義務能早日
      確定，系爭房屋於107年9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之前，系爭
      房屋有無瑕疵、有哪些瑕疵、上訴人會否先行檢修再予交
      付等事實，皆難以確認，本件之瑕疵發現時間、權利行使
      期間，自應從系爭房屋交付時始得起算，此不因系爭契約
      約定莊烟得於系爭大樓興建過程中隨時要求改正施工之缺
      失，抑或上訴人與莊烟或被上訴人間曾有請求驗收、點交
      系爭房屋遭拒及主張終止契約等爭議，致異其認定，是上
      訴人據此所陳之各消滅時效起算點，俱無可取，於攻防中
      言及之6個月短期時效（見本院卷二第451頁），則非本件
      之事實及契約定性所得適用。準此，原法院於108年9月24
      日收案（見原審卷一第2頁），距107年9月27日系爭房屋
      交付之時間尚不及1年，無上訴人所指罹於時效之情形。
      　　　　　　
（四）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１系爭房屋經鑑定，修復至系爭契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
      2,425元，上訴人並就鑑定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應修復之系
      爭項目及金額表示無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1頁），衡酌被
      上訴人於原審求償金額為3,013萬0,545元（見原審卷一第
      8頁），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約定後所列系爭房屋應修復
      之細項、金額未逾被上訴人請求範圍，且均屬瑕疵給付之
      損害賠償範疇，已說明如前，兩造復不爭執原判決認定之
      遲延利息起算日及利率（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
      即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２上訴人另指稱伊於85年間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
      人遲延受領，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云云（見本
      院卷三第8頁），惟民法第234條規定之受領遲延，必須債
      務人對於債權人確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而為債權人無故
      拒絕收受者，始足當之，倘債務人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難認已生提出給付之效力，上訴人於85年通知莊烟點交
      系爭房屋時，系爭大樓有未按圖施工、鋼筋配筋不足、混
      凝土抗壓強度未達契約約定等欠缺結構安全之瑕疵，且被
      上訴人於94年5月2日催告上訴人補正未果等節，業經本院
      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認定在案，並判決上訴人應
      賠償被上訴人356萬6,085元本息確定（見本院卷二第459
      至469頁），莊烟或被上訴人拒絕受領系爭房屋有正當事
      由，無由認定受領遲延，自不因上訴人曾通知莊烟點交系
      爭房屋，或逕自將部分設置交付社區管理委員，即生交付
      之效力，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受領遲延，據此要求依受領
      遲延之時間計算兩造分擔金額、僅就磁磚破損修復及廢料
      清理等費用為賠償，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
    訴人給付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
    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556號
上  訴  人  於光泰  
被 上訴 人  黃維勳  
            黃維誠  
            黃維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志陽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美麗  

　　　　　　黃美鳳  
                      
　　　　　　　　　　　
            黃美華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黃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25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6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黃美麗、黃美鳳、黃美華、黃志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卷三第49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莊烟（民國87年5月12日死亡）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莊烟提供所有坐落新竹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5棟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上訴人原應於85年8月底完工，將系爭大樓中之C、D棟全棟及E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交付莊烟，卻持續占用，伊至107年9月27日始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取得占有。系爭房屋點交時，設備多已老舊不堪使用，上訴人竟拒絕修補，伊共受有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280萬2,425元之損害。爰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80萬2,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約定，倘伊未依建造執照期限將系爭大樓興建完成、辦妥交屋，全部之保證金由莊烟沒收，作為違約賠償，被上訴人既是請求因遲延給付所生賠償，僅得依該約定沒收伊交付之保證金100萬元，不得重複求償；再者，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隨時要求伊改正施工缺失，伊於85年1、2月間數次要求莊烟驗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莊烟並曾於85年12月5日非法終止系爭契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該等時間起算，亦早已罹於時效；退萬步言，伊於85年間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人遲延多年方受領系爭房屋，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伊至多祇須賠償磁磚破損修復費用1萬6,000元及廢料清理費用480元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莊烟於82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由莊烟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預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嗣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交付系爭房屋獲勝訴判決確定，於107年9月27日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取得系爭房屋之占有，經鑑定，系爭房屋修復至系爭契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2,425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70至372、410頁），復有本院105年度建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65號判決、確定證明書、原法院執行命令及執行筆錄、莊烟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資料、系爭契約、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出具之房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建造執照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98至128、204至214頁、卷二第13至26頁、卷四第7至523頁、卷五第211頁），堪信為真。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280萬2,425元本息，則為上訴人所拒，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契約為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應依承攬之相關規定為處理：
　　１觀諸系爭契約約定，莊烟與上訴人之合建關係，乃莊烟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大樓，待系爭大樓興建完成，各取得總建物總價值50％，莊烟可分得系爭房屋、E棟2、3樓房屋暨坐落基地、停車位，雙方均得自行指定、變更建造執照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二第13至26頁），即莊烟提供土地，上訴人建築房屋，就預定分配之房屋，各自以自己或指定之人名義請領建造執照，取得分配之房屋所有權，嗣房屋建築完成，再將系爭土地辦理分割、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或其指定之人。據此可知，上訴人係承攬興建莊烟分得之房屋，莊烟則將應給付上訴人之報酬，充作上訴人買受分歸其所有房屋基地之價金，性質上當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被上訴人本件請求，既是主張上訴人為莊烟興建之系爭房屋於交付時存有瑕疵，構成不完全給付（見本院卷二第159、160頁），自應適用承攬之相關規定為處理。被上訴人另案訴請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法院同認系爭契約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依承攬之規定處理被上訴人所為請求，有本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裁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59至469頁、卷三第61至63頁），適可佐參。
　　２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或可定性為互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4頁），疏未考量被上訴人係原始取得系爭房屋，無與上訴人以地易屋之情況，互易之說容有誤會。
（二）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構成不完全給付：
　　１依卷附原法院執行筆錄及現場照片所示，系爭房屋點交時，有油漆剝落、牆面水泥破損、屋況老舊等情形（見原審卷一第126至162頁），與系爭契約約定本旨係上訴人應交付甫興建完成之房屋，明顯有間。原法院為此委請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就系爭房屋有無未依約施作，或因損壞、不堪使用而須更換之項目為鑑定，經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內容，現場逐一檢視、測量，認定系爭契約所載設備皆有設置，但有設備材料老舊或損壞不堪使用，及非屬系爭契約約定設置應予拆除等狀況，計有如原判決附件一「須更換項目及須拆除項目列表」所示項目（下稱系爭項目）應予更換或拆除，所需修復費用總計280萬2,425元，有鑑定報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四第7至523頁），堪認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時，系爭房屋確有部分設備老舊不堪使用之瑕疵，欠缺應具備之品質及價值。上訴人坦言系爭大樓預定完工期限為85年8月28、29日（見本院卷二第371、410頁），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4項約定，本應於完工後30日取得使用執照、於水電內外管線及瓦斯內外管線完成後交屋（見原審卷二第21、22頁），卻遲至被上訴人獲勝訴判決、聲請強制執行，才於107年9月27日移轉占有，該等系爭房屋於點交前未妥善管理、維護所生瑕疵給付之損害，應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所致，構成不完全給付。
　　２被上訴人起訴時，依修繕空間區分細項求償3,013萬0,545元（見原審卷一第8、18、19頁），原審判決後，於本院改為依鑑定報告所載系爭項目求償280萬2,425元，並主張該等項目、金額均在起訴範圍內，經上訴人表示不爭執，同意以之為攻防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事後空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電梯修繕費用較鑑定報告所列金額少，且原無短少零件之記載，拆除費用是鑑定人依被上訴人要求所增列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57頁），非僅與前述自認不符，對照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報價單本含有電梯更換及拆除工程等費用（見原審卷一第170至202頁），鑑定報告所附會勘紀錄表亦載明電梯廠商於108年至現場報價時即發現零件遭竊之事（見原審卷四第51頁），而該廠商為出具上開報價單之同一廠商（見原審卷一第198頁、卷四第197頁），足徵被上訴人於起訴時已將零件短少之損失列為求償內容，難認系爭項目有非屬瑕疵給付之範圍，上訴人此部分所陳，無從憑信。
（三）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１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規定甚明，同法第495條第1項復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得請求損害賠償。被上訴人為莊烟之繼承人，有莊烟之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資料可資證明（見原審卷一第204至214頁），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交付有瑕疵之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構成不完全給付，則已認定如上，被上訴人既曾於108年3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前述瑕疵為修補（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68頁），未獲置理，其依系爭契約、繼承之法律關係，並援引首揭規定，請求上訴人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２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僅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沒收保證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云云（見本院卷三第7、8頁），然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沒收保證金事由乃「未依建造執照期限建築完成並辦妥交屋」（見原審卷二第18頁），與本件乃交付有瑕疵房屋之情況，要屬二事，被上訴人尚無重複求償之問題；又民法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同法第498、499、514條等規定，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者，應於工作交付後5年內發現瑕疵，於發現瑕疵後1年內行使權利，俾使當事人之權利義務能早日確定，系爭房屋於107年9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之前，系爭房屋有無瑕疵、有哪些瑕疵、上訴人會否先行檢修再予交付等事實，皆難以確認，本件之瑕疵發現時間、權利行使期間，自應從系爭房屋交付時始得起算，此不因系爭契約約定莊烟得於系爭大樓興建過程中隨時要求改正施工之缺失，抑或上訴人與莊烟或被上訴人間曾有請求驗收、點交系爭房屋遭拒及主張終止契約等爭議，致異其認定，是上訴人據此所陳之各消滅時效起算點，俱無可取，於攻防中言及之6個月短期時效（見本院卷二第451頁），則非本件之事實及契約定性所得適用。準此，原法院於108年9月24日收案（見原審卷一第2頁），距107年9月27日系爭房屋交付之時間尚不及1年，無上訴人所指罹於時效之情形。　　　　　　
（四）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１系爭房屋經鑑定，修復至系爭契約約定之狀態費用計280萬2,425元，上訴人並就鑑定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應修復之系爭項目及金額表示無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1頁），衡酌被上訴人於原審求償金額為3,013萬0,545元（見原審卷一第8頁），鑑定人比對系爭契約約定後所列系爭房屋應修復之細項、金額未逾被上訴人請求範圍，且均屬瑕疵給付之損害賠償範疇，已說明如前，兩造復不爭執原判決認定之遲延利息起算日及利率（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上訴人即應賠償被上訴人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２上訴人另指稱伊於85年間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被上訴人遲延受領，相關修復費用不應全部由伊負擔云云（見本院卷三第8頁），惟民法第234條規定之受領遲延，必須債務人對於債權人確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而為債權人無故拒絕收受者，始足當之，倘債務人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難認已生提出給付之效力，上訴人於85年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時，系爭大樓有未按圖施工、鋼筋配筋不足、混凝土抗壓強度未達契約約定等欠缺結構安全之瑕疵，且被上訴人於94年5月2日催告上訴人補正未果等節，業經本院113年度建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認定在案，並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356萬6,085元本息確定（見本院卷二第459至469頁），莊烟或被上訴人拒絕受領系爭房屋有正當事由，無由認定受領遲延，自不因上訴人曾通知莊烟點交系爭房屋，或逕自將部分設置交付社區管理委員，即生交付之效力，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受領遲延，據此要求依受領遲延之時間計算兩造分擔金額、僅就磁磚破損修復及廢料清理等費用為賠償，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80萬2,425元，及自108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